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數位學生證遺失補發申請表  年  月  日(20250522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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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年       班      號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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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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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表 

 

勾
選 

項目 補卡費用 
掛 失
手 續
費 

備     註 

□ 遺失補卡 二代卡 113元 
20 元 
退費單
直接扣  掛失手續費 20 元，由

智慧卡公司自退費金

額中直接扣除。 

 如卡片經目視為彎

曲、凹折或惡意破壞

等，判定為人為損壞。 

□ 
更改為記名卡片 

 請繳回卡片  
二代卡 113元 0 

□ 
卡 
片 
故 
障 

人為因素損壞 
 請繳回卡片  

無卡片者，請勾遺失 

二代卡 113元 0 

□ 
非人為因素損壞 
繳回卡片不可有裂痕、凹

折、表面不完整等情形 

0元 0 

※非人為損壞之卡片須交

回教務處註冊組，代送教

育局資訊室判讀後才能

認定。 

□ 脫膜(限正面) 0元 0 
 

～注意＞＞請按 ～ 順序簽名或核章 
家長 

簽章  導師 

簽章  

會 
簽 
單 
位 

總務處出納組 
1F 出納組→繳費，做為製卡依據 

學務處生教組 

 生教組→設定免刷卡 

教務處註冊組 

註冊組最後交回製卡 

二代卡 收 113 元    

備 
 
 
 
 
註 

※遺失卡片者，可先行至 https://ecard.tp.edu.tw/ 網頁點選「學生證遺失」上

網掛失，避免被盜刷使用悠遊卡功能。(掛失 5分鐘內悠遊卡功能即永久失效) 

※更改記名卡片，為本人「同意」經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將本人姓名、學校名

稱、學號及卡片號碼之個人資料提供給悠遊卡公司作為記名式悠遊卡掛失

等相關服務之用。 

※補卡由本校上網登錄，由教育局資訊室製作，製發新卡約需 2-3週。 

※教育局資訊室新製卡片完成，或悠遊卡公司退費單送來，基本上不會同時，

所以會分別通知，請收到領卡/或退費通知後再至註冊組領取。 
 

 

 

 



台北通數位學生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20250522更新) 

「台北通數位學生證」係臺北市國立及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學生身分識別之卡證，提供到離校刷卡通知及在籍學生

卡片掛失等服務。為使持卡人可透過卡證資訊整合，獲得更完整的線上服務，包含悠遊卡記名（記名悠遊卡才可享有悠遊付

線上儲值、於悠遊卡平臺掛失等功能）、台北通會員快速註冊以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卡證整合等功能。據此、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請您詳閱下列個人資料授權提供說明。  

一、告知個人資料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明列以下告知事項，相關特定目的及類別代號，亦可於法務部網站查詢

(https://www.moj.gov.tw/2204/2528/2529/2545/12798/post)：  

（一）向本局蒐集個人資料之機關及公司：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市立圖書館總館、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二）蒐集之特定目的：  

1. 〇五九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蒐集之特定目的，進行悠遊卡記名作業  

2. 一七五 其他地方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臺北市政府蒐集之特定目的，提供台北通金質會員身分驗證之快速註冊服務  

3. 一四六 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市立圖書館蒐集之特定目的，提供學生圖書借閱卡證整合服務  

（三）個人資料類別  

1. 悠遊卡記名作業所需個人資料類別：  

C001 識別個人者：姓名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統一編號 ；C011 個人描述：出生年月日 ；C051 學校

紀錄：所屬學校  

2. 台北通金質會員身分驗證服務：  

C001 識別個人者：姓名、住家電話號碼、戶籍地址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統一編號 ；C011 個人描述：

性別、出生年月日  

3. 市立圖書館圖書借閱卡證整合服務  

C001 識別個人者：姓名、住家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通訊及戶籍地址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統一編號 ；

C011 個人描述：性別、出生年月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  

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其相關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以所授權第三方之規範為主，可參看下列資訊：  

1. 悠遊卡記名作業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https://www.easycard.com.tw/personalized  

2. 台北通會員註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https://id.taipei/tpcd/registration/basic  

3. 臺北市立圖書館讀者辦理圖書借閱證個人資料維護聲明 https://book.tpml.edu.tw/register  

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倘同意授權本局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予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市立圖書館總館、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後續於個人資料有查詢、閱覽、製給複

製本、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之需求，須向台北通、市立圖書館、及悠遊卡服務窗口申請辦理。  

三、不同意授權本局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不同意授權或未繳回本同意書，將無法享有台北通會員快速註冊服務；數位學生證亦將不

具備記名悠遊卡功能或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功能。後續欲取得相關服務，需自行於第三方平台申請或自費換卡並提交本同意書。  

本人（未滿18歲學生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理）已詳細閱讀並了解本同意書所有內容。  

□ 同意授權教育局提供上述個人資料與相對第三方，以享有相關服務。  

□ 不同意授權教育局提供上述個人資料與相對第三方，並知悉後續如要再行取得相關服務，必須自行

至第三方平台申請或重新辦卡。  

學 生 姓 名：           （簽名）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